
环莞路北延线工程 SG02 标段施工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环莞路北延线工程(项目名称)已由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机关名称)

以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环莞路北延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东发改投审〔2023〕10 号）(批文名

称及编号)批准建设，施工图已由东莞市交通运输局（批准机关名称）以关于环莞路北延线工程第二合同段

施工图设计的批复（东交建〔2025〕0024 号）(批文名称及编号)批准，项目业主为东莞市交通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代建），建设资金来自市财政投资(资金来源)，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招标人为东莞市交通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采用资格后审方式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本次招标项目的项目名称：环莞路北延线工程 SG02 标段。

本次招标项目的招标编号：SSASSO12502625。

本次招标项目的建设地点：广东省东莞市。

本次招标项目的建设规模：

环莞路北延线工程全线位于企石镇境内，呈南北走向，项目南起于在建的环莞快速路三期三标（起点

桩号 K22+190），终点位于东平东江大桥南岸引道（终点桩号 K29+200），全长约 7.01km。主线采用城镇化

地区干线一级公路标准，设计速度 80km/h；主线桥梁总长 5169.5m/7 座，均为特大桥、大桥；隧道 1 座长

182m；涵洞、通道 5 道，设企石立交、企桥路-湖光路立交、科海路-北横路立交。企桥路-湖光路桥下辅道

采用双向四车道，设计速度 40km/h，并设置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既有东平大道维持现状双向六车道，维

持现状设计速度 60km/h。

本次招标项目的计划工期： 450 日历天，计划开工日期： 2026 年 2 月 3 日（具体以开工令时间

为准），计划工程交工验收日期：2027 年 4 月 29 日。

本次招标项目的招标范围：K22+190～K29+200 内的路面工程、交通安全设施、环境保护设施、景观绿

化、照明等相关沿线配套工程。

具体以招标图纸及工程量清单为准。

2.2 标段划分

本次招标共分 1 个标类 1个标段。具体见附件

标段类别 标段
起讫

桩号

长度

(km)

主要工程

项目
对投标人资质要求 备 注



■G

路面工程类

标段的划分及主要工程项目情况详

见附件 1

具备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核发的公路工程施工总

承包二级（或以上）资质。

资格审查条

件附录 1 至

附录 7 详见

附件 2

注： 具体工程数量以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为准。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上述第 2.2 款表中所列相应资质、类似工程业绩，并在人员、设备、资

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投标人应进入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监督管理系统（https://hwdms.mot.gov.cn/BMWebSite/）”

中的公路工程施工资质企业名录，且投标人名称和资质与该名录中的相应企业名称和资质完全一致。

3.2 本次招标 接受 （接受或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1)联合体各方应按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和各方权利义务，并承

诺就中标项目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

(2)由同一专业的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单位确定资质等级；[若联合体协议约定同

一专业分工由两个及以上单位共同承担的，按照就低不就高的原则确定联合体的资质；不同各专业分工由

不同单位分别承担的，按照各自的专业资质确定联合体的资质，下同。]

(3)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参加其他联合体在同一标段中投标；

(4)联合体所有成员（含牵头人）数量不得超过 2个；

(5)联合体牵头人所承担的工程量必须超过总工程量的 50％；

(6)联合体各方应分别按照本招标文件的要求，填写投标文件中的相应表格，并由联合体牵头人负责对

联合体各成员的资料进行统一汇总后一并提交给招标人；联合体牵头人所提交的投标文件应认为已代表了

联合体各成员的真实情况；

(7)尽管委任了联合体牵头人，但联合体各成员在投标、签订合同与履行合同过程中，仍负有连带的和

各自的法律责任。

3.3 在本次招标中，共分 1 个标段，每个投标人均可参与所有标段投标，但只允许中 1 个标。

3.4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不得参加投标；若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

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否则按否

决其投标处理。（注：1. 单位负责人是指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代表单位行使职权的

主要负责人。2. 控股是指：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 50%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

本总额 50%以上的，以及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 50%，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

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3. 管理关系是指不具有出资持股关系的其它单



位之间存在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

3.5 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s://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投标人，

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s://www.gsxt.gov.cn）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投标人，均

按否决投标处理。

3.6 本次招标所要求具备的各项证件、证书及个人身份证均应真实、合法、有效，不存在被相关行政部

门取消或吊销等情形。投标人及拟投入的项目经理（即项目负责人）不存在被依法取消或者暂停承揽业务

的情形。

3.7 在招标文件规定的系统信息数据采集时间前，企业已在东莞市公共资源交易企业库建档，包括：法

人、法定代表人、企业资质、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项目负责人 有关证书（如建造师注册证、交通主管部

门颁发的有效安全生产“三类人员”B 类证书等）等信息的登记手续。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可于 2025 年 12 月 30 日至投标截止时间前在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广

东省·东莞市）（网址：https://ygp.gdzwfw.gov.cn/#/441900/index）下载本次招标项目的招标文件等

资料。【公开招标时采用】

4.2☐凡有意参加投标者，可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法定公休日、法定

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 时至 时，下午 时至 时（北京时间，下同）在 购买本

次招标项目的招标文件等资料。招标文件及有关资料电子文件每套售价元，售后不退。【邀请招标时采用】

5.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5.1 招标人不统一组织投标人踏勘现场，由投标人自行前往现场进行踏勘，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投标人自

行承担。

5.2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 2026 年 1 月 19 日 09 时 30 分。投

标会时间： 2026 年 1 月 19 日 09 时 30 分，地点：东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标室（4） 。

5.3 逾期通过网络上传的电子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http://zbtb.gd.gov.cn）、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广

东省·东莞市）（网址：https://ygp.gdzwfw.gov.cn/#/441900/index）、东莞市交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官网（http://www.dgjtjt.com.cn/）以及东莞市交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供应链服务平台

（http://gyl.dgjtjt.com.cn/）上发布。如公告详细内容不一致者，以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公告为准。




	1.招标条件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3.投标人资格要求
	4.招标文件的获取
	5.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6.发布公告的媒介
	7.联系方式

